
 
 

附件二、 
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 

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

申請人  學號  組別   產業組 

通過資格考試日期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本人已徵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授同意 

擔任本人博士論文指導教授。 

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指導教授簽名 指導教授條件(指導教授勾選) 

 
□ 符合學術組可指導博士生條件之專任教師。(Qualify for SA, 且

近五年內發表Category I以上期刊1篇，或近五年內發表Category 
II 以上期 刊 2 篇。) 

□ 符合 PA 定義，並在五年內發表一篇個案 Category I 論文或二篇

個案 Category II 論文。個案 Category 請參見博士班產業組修業

要點之畢業成果發表類型及點數，6 點以上(含)為 Category I，6
點以下為 Category II。 

□ 共同指導者之一，符合以上條件。 

 

博士學程(主修) 
召 集 人  主 任  

備 註 

1. 依本博士班修業要點，最晚需於通過資格考試當學期結束

前，向本博士班申請一位或多位論文指導教授共同指導。 
2. 本博士班依本表送交本博士班日期報支指導教授鐘點費。 
3. 修業過程中，若更換論文指導教授，需經班務會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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